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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張巧玟
電話：03-3322101#6100
電子信箱：10020604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桃建照字第113006778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0360200G_1130067783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

（24）」會議記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貴會113年6月24日桃市建師字第0985號開會通知單續

辦。

正本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副本：本處建照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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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見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(24)報告 
會議時間：113 年 07 月 17 日 16:00~17:00                記錄:梁瀞文 

會議地點：市府 1樓 建照科會議室 

會議主席：陳副處長育時 

參與人員：陳副處長育時、林科長欣慧、陳副理事長大榮、劉國慶、吳浲

楙、梁瀞文、張文耀、徐文哲、葉伯陽 

 

◆加速建照執行提案： 

1.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理容許案件，於核准時僅檢附核准計劃書正

本一份，為考量日後仍有計劃變更或其他登記須使用，綜此，於建照

申請是否可檢附加蓋與正本相符之影本，提請討論。 

決議：請公會協助統計各單位計畫書數量並提議相關配套方式後再行討論， 

 

◆個案疑義： 

1.有關拆除執照擬併案辦理填土方申請，以回復基地原貌，是否同意？，

提請討論。(詳附圖一、二) 

決議：本案擬拆除基礎及地下室部分深度達 8M，同意以雜項執照(填土)併

案拆除執照辦理，以維護公共安全。 

 

2.建築物曾經辦理變使(含用途變更及分戶牆開口變更)，今擬再次申請

變更使用，因符合「一定規模以下免變」，是否得依前次變使之分戶牆

開口變更?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 

1.案件基本條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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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依照「桃園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理變更使用執照管理辦法」

(詳附件一)：本表所列之原使用類組，以建築物原領使用執照之核

定類組為準。故本案應用該表，由原核准用途(G3 和 H2)變成本次申

請(G3)，符合「同類同組變更」及免變之規定。 

3.本案分戶牆位置與開口皆與第一次變使相同，相關法規檢討皆於第

一次變使已檢討，若因本次用途變更是否會妨礙防火避難等規定，

皆於此次送審時已一併檢討。故此分戶牆與原核准不同之處，應可

援以第一次變使執照(詳附件二)。一定規模以下免變僅於附表一特

別說明原使用類組為原領使用執照之核定類組，此僅限於用途變

更。整篇變使辦法條文並沒有規定連構造變更都必須回到原核准檢

討。 

4.變更使用執照與原使照圖不同之變更項目有「用途變更、分戶牆構

造變更、合併戶戶數變更、防火區劃變更」等項目，其原用途變更

符合免變附表一 使用類組及其規模條件時，未妨害或破壞其他未變

更使用部分之防火避難設施，應予以核准。 

 

決議：本案涉及用途變更須辦理變更使用執照(一階段)，請建築師先掛件

申請室內裝修竣工及變更使用執照(一階段)後由建照科會簽消防

局。 

 

 

 

 

參：臨時動議   無 

 

 

 

散會： 17: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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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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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二 

 




